教育部起飛計畫—東海大學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

105學年度教學助理工讀金申請辦法
一、目的：
為執行教育部104學年度起試辦之「大學院校起飛計畫」，協助學生課業輔導、教學實習機會，落實對學生整體學習歷程的關照，本校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配合規畫擬定本辦法。本計畫執行期程為2年，將提供學生申請參與教學服務，以提升學生專業學習、溝通協調等能力，增進同儕互助關懷的情誼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
(一)以碩士班或大學部三年級以上(含三年級)之學生，且在校表現優異者。
註：本補助對象之學生意指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、原住民族學生、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、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。
(二)該學期申領本工讀金之學生，須配合各系支援1門課程參與教學服務，1位學生限服務1門課程。
三、申請日期、方式與補助經費說明：
(一)申請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105年11月16日（三） 
(二)申請方式：請詳閱申請辦法並下載附件-申請表，申請資料須繳交紙本及電子檔。
1. 紙本資料須檢附前一學年之成績單，且申請資料經學生本人、欲支援之課程任課教師、系所簽章後送至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（位於第一教學區行政區學務處樓下）張振維先生辦理。
2. 電子檔請寄至chenwei@thu.edu.tw信箱，並於信件主旨註明「105起飛計畫學生教學助理工讀金申請-○○○學生」
(三)補助經費說明
1.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「大學院校起飛計畫」款項補助。
2. 學生經審核通過得擔任1門課程之教學助理支領6,000元／每學期，經費得視申請狀況調整，工讀金依當月工讀時數每月發放，相關資料填寫將於TA工作說明會(105年11月17日)告知，未於期限內完成申辦手續者，視同放棄。
3. 任課教師與學生務必於學期中與期末填寫學生服務學習問卷表，以追蹤學生學習情形。
四、補助及審核標準：
(一)依據前一學年之成績單作為審核參考。
(二)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彙整申請名單，依據課程需求與當學期補助經費，經教務處審核後予以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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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工讀金申請表
	一、課程資料

	教學服務課程
※需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
	課程
	代碼
	

	
	
	名稱
	

	
	任課教師姓名
	

	
	系所
	

	
	連絡電話
	

	
	電子信箱
	

	二、學生基本資料
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系所
	
	連絡電話
	

	E-mail
	(請填寫學校信箱)

	服務性質
	(教學、輔導     (行政         (請與任課教師確認後勾選)

	(一)自傳(請簡要說明個人成長背景、學習經歷，至多150字)
(二)工讀規劃(請與任課教師確認工作內容後填寫)
(三)需求週數/每週次數/每次時數:_____/_____/_____
(依工讀總額6,000元，總時數必須達40小時)
※請務必檢附前一學年之成績單，以供受理單位作為審核參考。

	學生簽名：
	任課教師簽名：
	系所核章：


附件-申請表








